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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业化时期英国治安法官
与劳资纠纷的化解
!

初庆东

摘
!

要!前工业化时期$英国政府为化解劳资纠纷$出台一系列劳工立法$授权治安法官厘

定劳工的工资标准与裁决劳资纠纷#治安法官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与地方社会的管理者$根

据劳工立法管制劳工与雇主的行为$运用罚金%鞭笞或监禁等方式惩罚违法劳工与雇主$从

而形成以治安法官为权力主体的劳资纠纷化解机制#治安法官遵循家长制理念化解劳资纠

纷$一方面保护劳工与雇主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要求劳工与雇主服从劳工法令$其目的是

强化政府权威与维护社会秩序#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的实践$有利于近代英国社会的稳

定转型与国家的有序发展$并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构建良性劳资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治安法官(劳工立法(英国(前工业化(劳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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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但劳资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长时段历史

演进的结果#劳资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攸关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为构建和

谐%稳定的劳资关系$英国政府在前工业化时期出台一系列劳工立法$授权治安法官化解

劳工与雇主之间的纠纷$从而形成以治安法官为权力主体的劳资纠纷化解机制#治安法

官遵循家长制理念$积极化解劳资纠纷$从而维护社会秩序$推进近代英国社会的稳定转

型#尽管学术界对治安法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从劳资关系视角考察治安法官化解

劳资纠纷的研究著述尚不多见!

#基于此$本文在系统勾勒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的法

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分析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的指导思想及其历史逻辑$冀望

加深学界对英国劳资关系的认识#

一%劳工立法与治安法官司法权力的演变

从
!$

世纪中叶开始$治安法官成为英国地方政府的常设官职$由不领薪俸的乡绅充

任#都铎时期$治安法官的职权进一步扩大$逐渐成为郡政府最为重要的官职$控制地方

!

学界关于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的相关研究主要有!戴维斯研究了治安法官与七年学徒期的执行情况$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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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和凯尔萨尔考察了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实践$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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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和拉什顿在整理治安法官的工作笔记时涉

及治安法官审理劳资案件的司法实践$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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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海在研究英国劳工立法时涉及治安法官化解雇主与劳工的纠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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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的相关成果主要关注劳工立

法的法律文本$而对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的实践缺少系统研究$参见刘金源
#

英国近代劳资关系研究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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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庆东!前工业化时期英国治安法官与劳资纠纷的化解

司法与行政大权#到
!1

世纪$治安法官的职责越来越重$涉及厘定工资与物价%征税%济贫%惩罚各类轻

罪等诸多方面$这一时期治安法官成为英国特有的&保证王国安宁的政府结构形式'

!

#治安法官是国

家在郡政府的代理人$是国王的仆役#同时$治安法官又是地方社会的管理者与保护者$是民众的家长#

治安法官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治安法官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工具(从民众的角

度来看$治安法官是警察%法官和邻家顾问#国王与中央政府依赖治安法官推行法律$贯彻国家政策$管

理地方社会(民众则仰赖治安法官为他们传达民意$处理邻里纠纷$维护地方秩序#治安法官连接中央

与地方$是近代早期英国政府的权力中枢#

治安法官的权力主要来源于国家法令#到
!&

世纪末$与治安法官相关的法令共有
2"5

部$其中都

铎时期颁布
!1&

部#

!3%!

年$治安法官威廉-兰巴德抱怨道!&请你想想$需要多少治安法官才能应付

如此多的法令1'

"在治安法官需要推行的国家法令中$劳工立法占有较大比重#

!$

世纪中叶的+劳工条

例,)

/45-$&$678

9

:&;8+474<

*和+劳工法令,)

=>&>+>78

9

:&;8+474<

*开启了国家通过立法管制劳工的政

策#

#据统计$

!23!

年至
!$2"

年间议会总共通过
11

个法令$其中
!

"

2

以上的法令与劳工有关$之后又

在
!3

世纪
$"

年代和
5"

年代通过多项劳工法令%

#在中世纪劳工立法的基础上$

!3&2

年英国政府颁布

+工匠法令,)

=>&>+>78

9

#4>-

9

-674<

*$系统阐述了前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劳资政策#+工匠法令,规定!)

!

*

任何人在没有完成&至少七年学徒期'的情况下$不得从事&任何技工职业'$由治安法官负责监督实施(

)

0

*治安法官有权强制符合条件的劳工&为任何行业中任何需要劳工的雇主工作'()

2

*治安法官在每年

复活节季审法庭召开之时$根据&不相关且率直之人'的建议$&商谈年份收成以确定技工%劳工%仆人的

工资'

&

#+工匠法令,确立了此后两百余年英国劳工立法的框架$它所涵盖的治安法官厘定最高工资%

学徒制%强制劳动与限制劳工流动的基本条款为以后的劳工立法所延续$由此确立了治安法官在劳资纠

纷化解中的权力主体地位#

随着
!&

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口的持续增长和价格革命引发的物价飞涨$劳工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

每况愈下'

#在此情形下$劳工通过请愿%罢工和骚乱等方式$强烈要求议会规定最低工资以保障劳工

基本生活#为此$

!352

年议会草拟为纺纱工和织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议案#该法案规定根据纱布质

量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并要求治安法官%警役等官员根据他们的权限负责调查与判决违法案件(

#该议

案是对+工匠法令,关于治安法官厘定最高工资条款的补充$虽然未能获得议会通过$但它代表了劳工立

法的发展方向#

!1

世纪初$詹姆斯一世继位伊始便颁布劳工法令$授权治安法官厘定最低工资#该法令要求治安

法官对评估与厘定的工资予以解释和说明$并对所有劳工%织工%纺纱工%男工或女工的工资进行厘定#

法令还规定$治安法官或巡回法官有权对未按规定支付工资的呢绒商课以
!"

先令罚金#如果呢绒商无

法支付罚金$治安法官有权要求呢绒商以货物抵押#同时$该法令规定担任治安法官的呢绒商不得厘定

织工%纺纱工或其他以织布为生的工匠之工资)

#这一法令是第一个规定劳工最低工资的国家法令$但

该法令仅适用于呢绒业#随后$政府相继在
!&"$

年%

!&"5

年%

!&!"

年%

!&!3

年和
!&&5

年颁布劳工法令$

使得最低工资的规定在几乎所有行业部门获得推广$从而形成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双轨制工资标准#

到
!1

世纪后期$劳资冲突愈演愈烈$劳工的联合和结社行为广泛兴起#进入
!%

世纪$劳工通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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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或结社的方式同雇主斗争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劳工结社的兴起$一方面使得劳工在维护权益时

更有影响力$另一方面引起了雇主与政府的担心$因为劳工结社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于

是$政府授权治安法官限制劳工的结社行为$并对之前的劳工立法予以完善#

!10!

年$为应对&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大量裁缝帮工无缘由地离开他们的工作$联合起来要求增加不

合理的工资$缩短工作时间$从而造成懒散的风气和穷人的增加等恶果'$英国政府颁布劳工法令#法令

规定$自
!10!

年
3

月
!

日开始$禁止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裁缝帮工签订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的协议$违

者将由两名治安法官判决监禁在教养院或监狱$接受两个月以下的强制劳动#治安法官须根据谷物丰

欠程度厘定劳工工资和工作时间$负责解决裁缝雇主与帮工之间的纠纷#裁缝帮工如果在合同期限之

内或工作未完成时离开工作或拒绝工作$将被治安法官送往教养院接受两个月以下的强制劳动"

#

!10!

年劳工法令是第一个禁止劳工结社的法令$此后英国政府对劳工结社的惩罚更加严厉#

#

!10&

年$为取缔毛纺织业劳工的非法结社$英国政府颁布劳工法令$规定梳毛工和织工的所有结社

均为非法#

!10&

年
&

月
!$

日之后$如再有结社行为$治安法官有权判决违法者监禁在教养院或监狱$

接受三个月以下的强制劳动#治安法官有权判决逃离工作的织工监禁在教养院$接受三个月以下的强

制劳动#如果织工故意破坏雇主的物品$两名治安法官可以判决其以两倍价格进行赔偿#如果织工无

力偿付$则被治安法官送往教养院接受三个月以下的强制劳动$或者直到偿付为止%

#

!10&

年法令授权

治安法官惩治毛纺织业劳工的非法结社行为$并将违法劳工所受的监禁上限从两个月延长到三个月#

为控制染色工%织羊毛工%制帽匠%丝织工%铁匠%皮匠等制造业中滥用原材料与欺诈行为$英国政府

在
!1$5

年颁布劳工法令#法令规定从
&

月
0$

日起$凡偷窃%藏匿%出售%抵押%交换或对原材料予以非

法处理者$或纺纱不合规定者$根据治安法官的判罚$将被监禁在教养院长达
!$

天$并在集市或其它公

共场所接受鞭刑#累犯者$处以三个月以下的监禁$并在公共场所遭受两次鞭刑#被控从劳工处购买或

收取原材料者$初犯需缴纳
0"

镑赔偿金$不能缴纳者则被监禁和鞭笞$再犯则需缴纳
$"

镑赔偿金#法

令授权治安法官处理购买原材料者$并有权搜查被告人的房屋#劳工如果未能按时完成工作$或者未能

将剩余原材料在
0!

天内退还的话$则被处罚&

#

!1$5

年劳工法令进一步重申治安法官对劳工的管制$

涉及的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

!13&

年$英国政府授权治安法官厘定工资$并要求治安法官将工资通告张贴在教堂和礼拜堂门

口'

#

!13&

年法令是前工业化时期英国政府最后一次厘定劳工工资的法令$然而在颁布之后立即遭到

雇主们的强烈反对$在次年便被废除#劳资双方围绕
!13&

年法令的斗争$预示了劳资政策指导思想的

转变#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工资管制过时了$一种自由放任的新政策逐渐被议会所采纳(

#前工业化时

期的劳工立法渐趋废弛$英国政府的劳资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

纵观前工业化时期英国政府的劳工立法$治安法官成为劳资纠纷化解的权力主体#劳工立法要求

治安法官主要从四个方面规范劳资关系!一是劳工在合同期限内擅自离开雇主者$将受到监禁惩罚(二

是强制要求劳工为雇主工作(三是雇佣时间单位是年或其它常用的时间段$而不是以天为时间单位(四

是厘定工资)

#治安法官根据各郡的谷物丰歉和实际需要厘定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对违反工资标准

的雇主与劳工施加惩罚#治安法官监管雇佣合同的实施$通过罚金%鞭笞和监禁等方式惩罚违法劳工与

雇主#然而$法律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

-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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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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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源
#

英国近代劳资关系研究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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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庆东!前工业化时期英国治安法官与劳资纠纷的化解

二%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的司法实践

治安法官根据劳工立法对劳资纠纷的化解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厘定工资(二是裁决劳资纠纷

案件#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文件称为厘定工资表#治安法官通过厘定工资表详细规定农业工人%工匠%

仆人等劳工的最高或最低工资标准#例如$

!12%

年
$

月沃里克郡治安法官厘定的劳工最高工资标准如

下!农业仆人的年工资为
3

镑
!"

先令%男仆)

!$

岁至
!%

岁*的年工资为
0

镑
!"

先令%农忙时节劳工的日

工资为
5

便士%割草工的日工资为
!

先令)有酒*%石匠的日工资为
!

先令)无酒*%谷物除草工的日工资

为
$

便士!

#

劳工法令要求各地治安法官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如谷物丰歉*厘定工资标准$这就使得各地治安法

官厘定工资的数额存有较大差异#从
!3&2

年到
!3&&

年$治安法官在一些郡厘定的工资翻了两番$而在

另一些郡则仅增加
!

"

!"

到
!

"

2

不等"

#

!&&5

年$东约克郡治安法官颁布厘定工资表$年最高工资)有肉

和酒*比
!352

年厘定的最高工资增加
1%9

$同时规定了单日最高工资#

!&15

年$治安法官再次颁发新

的厘定工资表$比十年前上涨
2&9

#

!1

世纪后期$治安法官仅在劳工供应不足时厘定工资#到
!%

世纪

早期$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情形已不多见#

#

据统计$在
!3&"

年到
!%!0

年间$治安法官颁布的厘定工资表数量最多的年份是
!&3"

0

!&35

年)共

有
51

份*$而在
!1&"

年之后厘定工资表的数量骤减#

!1""

0

!1&"

年间每十年中厘定工资表的平均数

量是
1!

份$而
!1&"

0

!%""

年间每十年中厘定工资表的平均数量是
0$

份$后者约为前者的
!

"

2

%

#由此

可知$治安法官在+工匠法令,颁布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比较积极地推行厘定工资条款$而在工业革命开始

之后$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实践已是强弩之末#

前述沃里克郡治安法官在
!12%

年颁布的厘定工资表一直沿用到
!112

年$而赫里福德郡治安法官

在
!12%

年颁布的厘定工资表一直沿用到
!1&0

年$这说明治安法官厘定工资表的实践在
!%

世纪的沃里

克郡和赫里福德郡已流于形式&

#休因斯)

O#6#V#=K,+)/

*甚至断言$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的结束)

!1!$

年*$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条款已不再发挥作用'

#希顿)

=#=KECI)

*在考察
!1

%

!%

世纪西约克郡治安

法官厘定工资的情况时指出$从
!120

年开始治安法官签发的厘定工资表并无变化$仅是沿袭之前的内

容(

#

!133

年$有人遗憾地宣称!在他的记忆里$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情形已经是
0"

年前的事情了#他

继而说道!&如果遵守)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法律并予以执行$那么每天数不清的雇佣与工资纠纷将被

遏制#'

)但也有一些郡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实践一直持续到
!%

世纪后半叶#例如$德文郡在
!120

年%

!13"

年和
!11%

年重新厘定工资标准*

#总体而言$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阶层

迅速崛起#在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说的影响下$工商业阶层要求废弃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做

法$以保障经济自由#因此$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实践在
!%

世纪中叶走向衰落#

与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实践在
!%

世纪渐次废弛的情况不同$治安法官裁决劳资纠纷的实践在
!%

世纪依然发挥重要作用#正如格温达-摩根和彼得-拉什顿所言!&对仆人和学徒等劳工雇佣条款的监

管成为令
!%

世纪所有治安法官烦恼的事情#虽然工业规模日益扩大$但治安法官确保雇主与雇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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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ECK/+) Ĵ+CE+)E)LC.KBD

P

+JK

$

!3&07!533#G.E

P

KZ=+ZZ

!

U)+WKJ/+C

X

IY?IJC.

GEJIZ+)E;JK//

$

0""$

!

%!#

TN?G=N?]S? O#OE

F

K>K

F

-ZEC+I)+);JK

7

+)L-/CJ+EZB)

F

ZE)L#4EW+LcG.EJZK/

!

?K,CI)6__IC

$

!510

!

!5"#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合法的传统作用依然十分重要#'

!治安法官积极调解劳资纠纷$维护地方社会的法律与秩序#

治安法官主要通过季审法庭与即决法庭裁决劳资纠纷#季审法庭是郡所有治安法官的法庭$也是

郡中所有重要官员的会面之所#季审法庭每年召开四次$审理除判国罪%谋杀罪等重罪之外的案件#劳

资纠纷成为季审法庭审理案件的主要类型#

!1"3

0

!1!0

年$白金汉郡治安法官通过季审法庭共审理
!"

起涉及雇主拖欠仆人工资的案件#白金汉郡季审法庭审理的劳资纠纷还包括学徒与师傅之间的合同纠

纷$涉及学徒逃跑%师傅未能如约教授学徒技能等方面#例如$

!1"&

年$一名学徒因为逃离师傅而在教

养院遭受鞭笞$随后被遣返回师傅身边"

#

!1!0

年$一名学徒向季审法庭起诉他的车匠师傅没有&教授

他修理车轮的技能$反而让他干杂活'#季审法庭在取证后$裁决终止这名学徒与车匠师傅的合同#

#

另外$白金汉郡季审法庭在
!%

世纪初处理多起与&七年学徒期'相关的案件#例如$

!1"5

年$两名面包

师傅因为没有接受七年学徒期的训练而被起诉%

#据此可知$季审法庭是治安法官解决劳资纠纷的重

要渠道#

但从
!1

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治安法官职责的增加$劳工立法授权治安法官在季审法庭之外的即决

法庭裁决劳资纠纷#例如$剑桥郡治安法官托马斯-斯克莱特)

].IDE/V(ZECKJ

*在
!&&1

0

!&%2

年间审

理
0$

起劳资案件$占其所受理案件总数的
59

(白金汉郡治安法官罗杰-希尔爵士)

V+J>I

F

KJ=+ZZ

*在

!&52

0

!1"3

年间审理
0%

起劳资案件$占其所受理案件总数的
39

(萨福克郡治安法官德弗罗-埃德加

)

4KWKJK-̀ BL

F

EJ

*在
!1""

0

!1!&

年间审理
01"

起劳资案件$占其所受理案件总数的
!"9

(威尔特郡治

安法官威廉-亨特)

O+ZZ+ED =-)C

*在
!1$$

0

!1$5

年间审理
!1

起劳资案件$占其所受理案件总数的

29

&

#尽管由于治安法官个人的社会地位%勤政程度相异以及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使治安法官

审理劳资纠纷案件的数量有较大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治安法官通过即决法庭化解劳资纠纷#

为更好地了解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的实践$兹以威廉-亨特和埃德蒙-图为案例进行分析#亨

特裁决的劳资纠纷主要包括雇主克扣劳工工资%劳工在未到合同期限时离开雇主等#对于克扣或拖欠

工资的案件$亨特通常要求雇主支付工资'

#例如$

!1$$

年
3

月
0%

日一位雇主因为没有支付劳工工资

而被起诉$亨特让雇主支付工资给劳工$并使劳工与雇主和解(

#工资纠纷是亨特处理的劳资纠纷案件

中最多的类型$一般由劳工发起诉讼$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大都符合劳工的预期#雇主发起的诉讼主要与

劳工不遵守工作合同有关#例如$一位农业劳工与雇主签订一年的工作合同$但劳工在合同未到期之前

就离开雇主$而被雇主起诉)

#再如$一位单身女性与一位雇主签订合同而成为女仆$但在雇主不知情

的情况下$女仆私自又与另一雇主签订雇佣合同$而被原雇主起诉*

#亨特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往往要

求劳工按合同规定回到原雇主那里继续工作#此外$亨特审理的劳资纠纷还涉及劳工诽谤雇主%劳工偷

窃雇主财产%雇主虐待劳工等案件+,-

#总体而言$亨特在处理劳资纠纷时能够在综合考虑法%理%情的基

础上合理裁决#

埃德蒙-图受理的劳资案件中$学徒%仆人和其他劳工发起的诉讼远比雇主发起的诉讼数量要多#

劳工发起诉讼的原因主要包括虐待%工资纠纷与解雇等#例如$一位仆人起诉其雇主在合同期限内将她

辞退$而且雇主不但拒绝支付她工资$还用刀具抽打她+,.

#又如$一位学徒起诉他的师傅打他$不给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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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庆东!前工业化时期英国治安法官与劳资纠纷的化解

物和工资$还威胁他!

#师傅拖欠或克扣学徒工资的情况屡见不鲜$对此埃德蒙-图一般通过签发令

状%要求立即偿付或致信被告等方式强化雇主的义务$而很少判决双方解除合同"

#雇主发起的诉讼则

以劳工逃跑为主$其余案件则与劳工的不服从有关#在雇主发起的诉讼中$埃德蒙-图也很少采取极端

的判决!五名顽犯被关进教养院$但大多数很快就被释放#

#埃德蒙-图审理的劳资纠纷主要集中在工

资与雇佣合同方面$而他的司法实践基本上保障了劳工的合法权利$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

另外$治安法官还作为调解人化解行业团体的劳资纠纷#例如$

!1&&

年$治安法官桑德斯-韦尔奇

)

VE-)LKJ/OKZ(.

*在伦敦西区莱斯特广场附近的考博街)

GJE)_I-J)6ZZK

X

*调解鞋匠与雇主的纠纷#韦

尔奇首先安抚这群鞋匠的情绪$然后说服他们解散$因为他们的集会是非法的#他又劝说雇主们!&你们

知道根据上涨的物价提高鞋子的售价$那么你们也应该考虑工人的家庭所需#'在韦尔奇的调解下$雇主

们同意增加鞋匠的工资%

#治安法官通过调解劳资纠纷$有利于避免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也有利于减

轻治安法官和当事人的诉讼压力#

简而言之$治安法官在化解劳资纠纷的过程中存在双重面相!治安法官既可以温情脉脉$为劳工厘

定最低工资$维护雇主与劳工的合法权利(也可以冷若冰霜$对违反劳工法令的雇主与劳工予以鞭笞或

监禁#总体而言$治安法官较好地执行劳工立法的法律规定#一方面$治安法官厘定工资$在限制劳工

流动的同时$保障劳工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治安法官运用季审法庭与即决法庭裁决劳资纠纷$从而维

护地方社会的法律与秩序#

三%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的指导思想与历史逻辑

治安法官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与地方社会的管理者$根据劳工立法管制雇主与劳工的行为#在劳资

纠纷化解的过程中$治安法官不仅迫使劳工遵守劳动合同并惩罚违法劳工$而且禁止雇主拖欠劳工工资

或虐待劳工#由此可见$治安法官不仅要求雇主与劳工服从劳工法令$而且保护雇主与劳工的基本权

益(治安法官既要求劳工服从雇主$又保护劳工免受雇主压迫#这种服从与保护的双向辩证成为治安法

官化解劳资纠纷的指导思想$而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这成为治安法官司法实

践的历史逻辑#换言之$服从与保护是家长制的核心内容$而维护社会秩序也是家长制的内在要求$所

以家长制成为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的指导思想与历史逻辑#

家长制是一个宽泛%松散的概念$其核心原则是&下级社会成员不能获得或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实

际权益$只有通过自愿服从高级社会成员而得到保护$从而取得应有的权益#互惠是这种关系的本质$

而保护也常常意味着控制#'

&从都铎时期开始$家长制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与施政方针#因

此$前工业化社会可以称之为家长制社会$此时的国家形态因而称之为家长制国家#

家长制社会脱胎于封建社会$继承了封建社会领主与附庸的庇护与服从关系$但剔除了强制人身依

附关系#&家长式关系是这个)等级*社会的特征#上层既要求下层服从$又对下层提供某种3保护.$保

证他们能够生存#上下之间存在一种3权利.与3义务.的默契关系#'

'简言之$权威与等级是家长制的

关键词$管理与帮助是家长制的实施路径$而服从与保护则是家长制的核心#

在劳资关系方面$家长制强调雇主在宗教%道德或社会责任的指引下管理劳工$而不是最大限度地

追求短期效益#作为对雇主承担义务的回报$劳工需要绝对服从雇主(

#雇主为劳工提供合理工资或

-

10

-

!

"

#

%

&

'

(

TS>:6?:

$

>UV=]S?;#].KM-/C+(+)

F

?ICK_II*

)

!13"<&$

*

IYBLD-)L]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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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教授学徒技艺$而劳工则必须服从雇主$努力工作#同时$前工业化时期的劳工立法授权治安法官

厘定工资%禁止劳工结社%化解雇主与劳工的纠纷$使得雇主与雇工成为治安法官实践家长制保护与管

制的对象#治安法官与雇主%治安法官与劳工%雇主与劳工构成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家长制劳资政策的三

个层面$而家长制劳资政策的着眼点与落脚点则是维护社会秩序#

治安法官作为地方政府的权力中枢$是家长制劳资纠纷化解的执行者#治安法官的主体是乡绅和

贵族#以肯特%诺福克%北安普顿%萨默塞特%伍斯特和北约克等六郡为例$乡绅担任治安法官的人数从

!3&0

年的
1%

位增加到
!&2&

年的
!&2

位)其中
!&"%

年有
0"0

位*$而乡绅在整个治安委员会中的比例从

!3&0

年的
3$9

增加到
!&2&

年的
&!9

)其中
!&0&

年占
&$9

*#与此同时$贵族担任治安法官的人数从

!3&0

年的
23

人减少为
!&2&

年的
!3

人$所占比重从
039

降为
&9

!

#由此看来$担任治安法官的乡绅

与贵族之和占治安法官总数的
0

"

2

强#乡绅和贵族积极履行有产者的义务$以此作为他们社会地位的

象征#他们提供家长制保护以获得社会下层的服从和对社会秩序合法性的认同"

#

治安法官&靠恐惧和惩罚来统治每一个人'$&他们把自己看作地方的3家长.$既不许人民乱说乱动$

又负有监护地方不受他们侵犯的责任'

#

#然而这仅仅是治安法官地方治理的一个面相#治安法官除

了恐惧与惩罚之外$还兼具引导与帮助之责#埃德蒙-图的司法实践集中诠释了治安法官的这双重面

相$特别是埃德蒙-图并没有将逃跑的劳工定性为叛乱的工人$这也表明其司法实践具有明显的家长制

色彩%

#具体而言$从劳工方面来讲$治安法官禁止哄抬物价$对贫困劳工提供救济$对拒绝支付规定工

资和虐待劳工的雇主予以惩罚(从雇主方面来讲$治安法官惩罚拒绝工作和不服从雇主的劳工#治安法

官通过保护雇主与劳工的基本权利$使他们服从国家管制$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前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社会立法要求尊重社会的尊卑等级$尽管等级体系与等级体系内个体的社会

流动方式之间的关系始终难以固定&

#劳工的社会流动与结社是对等级社会的重大威胁$因此劳工立

法授权治安法官限制劳工的自由流动与结社行为#例如$

!10&

年劳工法令指出织工违法擅自结社$&对

国王的臣民造成暴力和暴行'#正是基于劳工流动与结社对社会秩序与等级社会造成的严重威胁$治安

法官一方面对劳工结社的行为予以严惩$另一方面又鼓励劳工通过请愿等和平方式表达诉求#此外$治

安法官积极担任调解者与仲裁者的角色$及时有效地化解劳资纠纷#

治安法官作为英国政府架构中最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与地方社会中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家长制理念

的指导下积极化解劳资纠纷$这是因为&在
!%

世纪的英国$无论在官员眼中$还是在民众眼中$政府权威

的合法性$依然有赖于其在履行某些家长制职责方面的表现'

'

#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时兼顾雇主与

劳工的权益与义务$以确保政府%雇主与劳工三方生态的平衡与稳定$从而较为有效地化解劳资纠纷$最

终实现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的目的#

四%余
!

论

前工业化时期雇主与劳工之间的纠纷$并不像工业化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那样剧烈$而

且在治安法官的积极干预下$劳资关系相对稳定#以治安法官为代表的国家干预是家长制国家执政理

念的具体表现#治安法官作为家长制国家的代理人$践行家长制保护与控制的职责#治安法官%雇主与

劳工在家长制理念的指导下展开博弈#作为家长的治安法官$积极化解劳资纠纷$维护社会的法律与秩

序#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瓦解了家长制社会$家长制逐渐被自由放任所取代$国家立法与治安法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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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庆东!前工业化时期英国治安法官与劳资纠纷的化解

劳工的保护也随之消逝$劳资双方的冲突对抗加剧$这成为悬在工业化时期英国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

之剑#

前工业化时期是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以治安法官为权力主体的劳资纠纷化解

机制比较有效地化解劳资纠纷$从而为英国社会转型保驾护航$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迈入现代文明

的国家#英国的历史经验可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启示与借鉴#特别是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

攻坚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劳资冲突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严重问题#近年来$工资%劳动条

件%国企改制等问题引发的劳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同时劳资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不利于社会公平$

这应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社会转型时期英国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的实践$或可为中国当前解决劳资问题提供镜鉴#具体

而言$一是统筹处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关系$发挥中央政府在劳工法律制定与劳资争议化解机制构

建方面的引领作用$同时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推行劳工法律与化解劳资争议$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二

是统筹处理惩罚与保护的关系$国家需要对恶意拖欠工人工资%造成工人生命安全危害的企业予以严厉

惩罚$同时保护企业与工人正当的劳动权利$加大对无劳动能力或无工作收入工人的救济力度$从而实

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三是统筹处理国家干预与劳动自由的关系$既要看到国家干预对劳资纠纷化解

的重要性$又要注意调动劳动双方自行协商或借助第三方仲裁劳资纠纷的积极性#惟其统筹处理好上

述三种关系$方能实现和谐劳资关系的建构与社会的稳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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